
公告日期112年2月20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1 偵 4859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徐○鳳 起訴

合 111 偵 4910 詐欺 新店分局 侯○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6708 詐欺 玉里分局 賴○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083 交通過失傷害 主○檢察官簽分 張○發 起訴

合 111 偵 7096 詐欺 苓雅分局 賴○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142 詐欺 花蓮分局 趙○田 起訴

合 111 偵 716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羅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偵 7223 詐欺 龜山分局 顧○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226 詐欺 溪湖分局 邱○欣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658 詐欺 里港分局 賴○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832 詐欺 瑞芳分局 亓○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837 詐欺 吉安分局 顧○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904 詐欺 三民二局 林○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904 詐欺 三民二局 林○清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906 詐欺 八德分局 賴○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8187 詐欺 苓雅分局 賴○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緝 803 竊盜 竹南分局 何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緝 817 詐欺 自○ 佟○羽 起訴

合 111 偵緝 818 詐欺 自○ 佟○羽 起訴

合 111 偵緝 819 詐欺 自○ 佟○羽 起訴

合 111 偵緝 844 詐欺 新城分局 黃○用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緝 845 詐欺 烏日分局 亓○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緝 846 詐欺 烏日分局 亓○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緝 847 詐欺 金湖分局 江○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緝 848 詐欺 金湖分局 江○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274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鍾○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473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鍾○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484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范○信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870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鍾○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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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111 毒偵 89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范○信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96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鍾○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991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(伍股) 林○榮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 1090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羅○恆 起訴

合 111 撤緩毒偵 43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范○信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撤緩毒偵 53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范○信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撤緩毒偵 62 毒品防制條例 花高分檢 鍾○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撤緩毒偵 134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范○信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撤緩毒偵 135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范○信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2 偵 325 詐欺 新莊分局 顧○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2 偵 335 詐欺 大溪分局 馬○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2 偵緝 65 詐欺 吉安分局 郭○倫 起訴

合 112 偵緝 66 詐欺 吉安分局 郭○倫 起訴

合 112 偵緝 67 詐欺 吉安分局 郭○倫 起訴

合 112 偵緝 68 詐欺 吉安分局 郭○倫 起訴

勇 111 偵 5117 傷害 玉里分局 劉○雲 起訴

勇 111 偵 5117 傷害 玉里分局 潘○朱 起訴

勇 111 偵 5551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1 偵 6805 毀棄損壞 玉里分局 潘○朱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勇 111 偵 6805 毀棄損壞 玉里分局 潘○琴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勇 111 偵 7384 妨害電腦使用 檢○官簽分 周○芸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7385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劉○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偵 45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葉○順 起訴

強 112 偵 509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羅○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偵 1045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賴○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偵 110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綺 起訴

強 112 偵 111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梁○建 起訴

強 112 偵 111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彭○貴 起訴

強 112 偵 111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呂○權 起訴

強 112 偵 111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良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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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 112 偵 1203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廖○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偵 1297 詐欺 龍潭分局 賴○黃 起訴

強 112 偵 130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華 起訴

強 112 調偵 33 妨害名譽 花蓮光復鄉所 鍾○清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選偵 151 妨害名譽 鳳林分局 陳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選偵 151 選舉罷免法 鳳林分局 伍○明 起訴

精 112 偵 1236 詐欺 三重分局 郭○輝 起訴

精 112 偵 135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游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12 偵 1230 詐欺 三重分局 黄○恩 起訴

禮 112 偵 1350 竊盜 鳳林分局 呂○宗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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